100學年度第2學期國立新竹高工附設進修學校「學雜費減免」注意事項

    依據教育部頒布「學雜費減免」相關實施辦法，凡符合下列特殊身份別之學生，依辦法得向學校業務單位申請學雜費減免，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減免一覽表如下：
	特殊身份別
	各項收費減免標準
	申請表格式

	高中職免學費方案

家戶年所得114萬以下
	免收學費
	申請表(1)

	現役軍人子女
	減免十分之三學費
	申請表(2)

	績優生公費生
	免收學雜費(不包含一年級新生入學第1學期)
	

	低收入戶子女
	免收學雜費、平安保險費、家長會費、實習實驗費
	

	原住民
	免收平安保險費、學雜費(學雜費由原住民助學金及住宿伙食費中扣除)
	

	身障生

及

身障人士子女
	輕度
	減免十分之四的學雜費與十分之四的實習實驗費
	

	
	中度
	減免十分之七的學雜費與十分之七的實習實驗費
	

	
	極重度、重度
	免收學雜費、平安保險費、實習實驗費
	

	直係家屬二人(含)以上同時就讀本校(含日、夜校)
	免收家長會費
	

	備  註
	申請表(1)：高中職免學費方案-學費減免申請表
申請表(2)：特殊身份生減免申請表。


請注意：
注意事項：

一、繳件日期：100年 12月7日21：00時截止。

二、學生須依學校業務單位(教務組)公告申請期限內，填妥申請表並檢附證明文件辦 

    理補助及減免事宜，逾期視同放棄申請。
三、上列補助不得與政府其他部會之助學補助重複請領，若同時符合政府其他補助優  

    待之規定，請擇優擇一申請。
四、如有疑議，請洽詢：進修學校/教務組/03-5318747、03-5322175#231
 

          100學年度第2學期「高職免學費」補助申請表(公立學校)             
	一、申請欄

	學 生 姓 名
	
	科 別

年 級
	               科(學程)

        年        班    
	 學 號
	

	申請類別（請勾選其一）
	申請條件

	· 申請高職免學費補助

   (續填二、基本資料欄)
	家戶年所得在新臺幣114萬元以下。

※由本部向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查調

	· 不申請
(免填以下資料欄)
	已選擇其他學費補助、減免或其他原因。

※不予查調

	學生簽章
	
	家長簽章
	
	導師簽章
	

	
	
	

	二、學生基本資料欄

	出生年月日
	    年   月   日
	身分證字號
	
	 電話
	

	戶籍所在地
	         縣　　     鄉          村        路        段        號
                    鎮          里                  巷     
         市　　     區          鄰　　    街        弄        樓之

	學生身份
	□本校生
□復學、轉學及重讀生
 (續填右列表格)
	原就讀學校
	          
	原就讀之學期是否已領有政府相關就學補助
	□是          

        (金額) 
□否

	
	
	科      別
	            科
          (學程)
	
	

	家
戶

狀

況
	稱 謂
	姓名
	身分證字號
	存、歿
	職業
	是否為法定代理人
	※申請高中職免學費方案補助者，因查調家戶年所得所需，請填列學生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之基本資料，已婚學生則僅填列配偶基本資料。若有特殊困難者，經學校審查認定（原因需載明於下欄），得酌予調整家戶年所得計列對象。

	
	父
	
	
	
	
	
	

	
	母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學生特殊困難
(導師簽註意見並簽章)
	

	注意事項：
(一)已依其他規定領取政府公費就學補助或學費減免優待者，除相關法令另有規定外，不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補助。
 (二)請檢附戶口名簿正本乙份(驗畢退還)，必要時並加附三個月以內之戶籍謄本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
(三)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有關證件，應由學校負責詳核，如有不實，負連帶賠償責任。

(四)本表由學生親自填寫，並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。

※本項補助係教育部為各高級中等學校學生，減輕家長負擔之關懷措施

	學校審查
	□符合高職免學費補助（新臺幣               元）
□不符合高中職免學費方案補助或學生已選擇其他補助

	承辦人
	
	 主 任
	
	校 長
	


	國立新竹高工附設進修學校 100 學年度 第2學期
	· 身心障礙學生

·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

· 低收入戶學生

· 原住民

· 家長會費
	請領減免補助學雜費申請表

	學生姓名
	
	學　　號
	
	家長簽章
	

	肄業科級
	　　　　科　　　年級

　　　　號
	繳驗證件
	1. 身心障礙學生
2.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
3. 低收入戶學生

4. 原住民

5. 家長會費
	：
：

：

：

：
	身心障礙(殘障)手冊影本。
家長身心障礙(殘障)手冊影本、戶籍謄本及 99 年度家戶年所得證明文件（□同意委託教育部高中職補助系統查調）。

戶口名簿影本及鄉、鎮、市、區公所最近一年開立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。
全戶戶籍謄本。
戶口名簿影本。

	障礙種類

及等級
	
	
	
	
	

	審查結果
	　□符合　　□不符合
	
	
	
	


承辦人：　　　    　 　　　　教務組長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校務主任：
申請表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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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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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表(2)








